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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制定了《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选址唯一性报告》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分析评价报告》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经营范围调整综合论证报告》（草案）。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及《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做说明如下：
1、 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
为有效解决和平县城供水系统存在单一水源的供水安全性低、原水管道输水能力不足，水厂清水池调蓄容积不足及城区管网较陈旧等问题，根据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安排，由我局负责组织实施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。因该项目不可避免占用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土地，现对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经营范围调整，确保保护区面积不减少，保护强度不下降。
2、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（一）国家层面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（2019年修订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（2017年修订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估法》（2018年修订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文件与标准规范。
（二）广东省层面：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（2015年修订）《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2012年修订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粤府函〔2023〕60号）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自然保护区建立和调整申报技术指南》(粤环发〔2018〕3号) 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文件及标准规范。
三、文件制定程序说明
（一）2022年11月，建立编制组织架构，开始收集基础资料，并到实地进行调查，为编制工作做好准备。
（二）2023年3月，完成《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选址唯一性报告》编制工作，并通过专家评审。
（三）2023年4月，调查自然保护区及调整区域的动植物。
（四）2023年5月，完成调入地块林地林木托管协议签订工作，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经营范围调整综合论证报告》及《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分析评价报告》编制工作。
（五）2023年6月，完成《阳明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》和《阳明保护区总体规划》编制工作。
（六）2024年4月，完成相关报告的部门和乡镇征询意见，并修改完善成果。
（七）2024年5月，在和平县政府网公示相关报告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因和平县城供水工程改造项目占用河源和平阳明县级自然保护区，根据相关文件，需对项目进行线路路径唯一性论证、自然保护区经营范围调整论证和生态影响评价，同时对调整后的保护区进行科学考察和总体规划，确保自然保护区顺利调整，项目顺利推进。
五、公开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说明
2024年4月完成对规划成果的部门和各乡镇征询意见、6月完成规划公示工作，并充分采纳相关单位与公众意见，修改完善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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